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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四国反腐败经验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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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监督和制约权力是反腐败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以拥有相似历史和文化背景的东亚四国为例，认

为其反腐败经验对中国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以及廉政建设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以文献分析和实地考察结果出

发，从历史和现实的两个维度，通过比较分析方法，分析了东亚四国的制度反腐和社会反腐的具体措施及对国家治

理现代化的影响; 提出中国应从严治党，完善《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补全反腐制度的短板，强化制度化监督，建立

健康的政商关系等方面采取有力措施，以期对国家治理有积极的推动及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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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国家治理现代化

宏伟蓝图以来，我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水平提高了很多。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以下

简称大会) 又明确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

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两个阶段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安排中。第一个阶段，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第二个阶段，中国将会实

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综合国力

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国家。”［1］如何有效地推进国

家治理现代化，已成为国内外学术界所讨论的一个

热点议题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说，国家治理的历

史就是权利和权力的博弈”［2］，而如何监督和制约

权力就成为反腐败重要内容。在具体实践过程中，

如何推进反腐败，从而提高国家治理现代化还面临

诸多挑战。
日本、韩国、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作为我们东

亚的近邻，与我国拥有相似的历史和文化背景，在反

腐败和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积累了丰富经

验，同时也存在一些教训。本文拟从文献分析和实

地考察结果为出发点，对东亚四国反腐经验进行梳

理，通过比较分析方法，总结其规律，尝试为我国国

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一些参考和借鉴。

一、反腐败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 一) 反腐败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路径和

突破口

国家治理的核心是法制和民主，其目标是政府

作为国家政权的所有者来主导、社会和公民以国家

政权的管理者和国家政权的利益相关者的身份参

与，建立一个完善的制度、实现社会公共利益的最

大化。
腐败问题是困扰全球的一个难题，也是阻碍人

类发展的绊脚石。“根据联合国统计，腐败占全世

界总生产额的近 3%。”［3］腐败的滋生和蔓延会使政

府渐渐失去制约权力的主导权，法律法规的约束力

和执行力下降，并且阻碍经济发展，让资源分配失

利，最终引起社会不公平。因此，反腐败关系到国家

的长治久安，它已经成为了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一

项首要任务。加强打击和防止腐败的力度，是促进

国家治理的根本路径，它可以优化和完善国家治理

体系结构和法制化制度体系，并提高治理主体执政

为民的行政意识能力。“反腐败的开展和建设从运

动化、政策化转化到制度化、法制化层面”［4］，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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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零腐败越来越近的过程。
( 二) 反腐败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评价指标

如何科学、合理地评价反腐败成效，是一个比较

复杂的问题。一般来说，一个国家或地区腐败案件

多发，并不一定就表现为反腐败成效就低，有时正是

由于反腐败力度加大，腐败案件暴露就越多; 反之，

不能因为腐败案件低发，就判断反腐败成效就高。
反腐败成效往往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腐败程度、法
制状况和民众对腐败的容忍度等相关。现在世界上

大多数国家评价反腐败指标依据“透明国际”的“清

廉指数”。“清廉指数”主要依据“透明国际”全球各

国商人、学者及风险分析人员对世界各国腐败状况

的观察和感受。
如何评价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本文则是参考

了世界银行每年发布的全球治理指标报告和世界经

济论坛发布的年度全球竞争力报告( 由瑞士国际管

理发展学院撰写) 。虽然这两份报告存在或多或少

的缺陷，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一个国家治理现代化

水平。世界银行的全球治理指标分为六方面数据，

即“①表达与问责;②政治稳定与无暴力程度; ③政

府效能;④监管质量; ⑤法治; ⑥腐败控制”［5］。瑞

士国际管理发展学院则是基于生产力和经营效率指

标体系，进行调查后发布全球竞争力报告。

二、东亚四国反腐败与国家治理

( 一) 新加坡: 铁腕反腐、治理高效

新加坡被称为“地球上一个小红点”，在“忧患

意识”推动下，新加坡从昔日的一个小渔村发展成

为今天的现代化国家。新加坡反腐的主要经验在于

制定严厉的反腐法令，并且监督有力，效果明显。
《新加坡宪法》禁止所有政府高级官员从事商

业活动，而且《刑法》对公务员贿赂罪也有明确的规

定。1960 年，新加坡制定的“防止腐败法”将刑法、
刑事诉讼和部门组织法统合为一体，规定受贿将受

到 5 年的有期徒刑和 5 000 美元的罚款。该法律不

仅有效根除了公职人员自由裁量权的无限扩大和乱

用，同时还聚焦于防腐行动，长期对政府官员到教育

系统以及民间企业职员和普通老百姓实施反腐败教

育和宣传。
另外，新加坡的《公务员守则和纪律条例》共有

209 条，其中规定了严格的《财产申报制度》。公务

员若有触犯者可能被革职、降级、警告甚至强行退

休，在反腐败过程中起到了监督公务人员的行为、防
止腐败的作用。根据新加坡的财产申报制度，公务

员( 政府总理、议员等非固定职位者不包括在内) 要

申报“家庭财产( 定期申报) 、‘财务困窘’状况( 入

职申报) 、礼品( 随时申报) 等，由本人所在部门的常

务次长和贪污调查局来管理和审查。一旦违法收受

礼品、馈赠或饮宴款待，均以贪污论处”［6］。因为此

制度不包括议员等政治家，新加坡又另外规定了

《部长行为守则》、《政治献金法》等，使内阁部长、捐
献人和被捐献人等必须申报自己的财产状况和每一

笔政治献金。1989 年，新加坡又制定《没收贪污所

得利益法》，规定了“法院对贪污所得的认定以及没

收贪污所得利益的程序”［7］。除此之外，还制定了

“《公务员法》、《公务员指导手册和纪律条款》、《公

务( 惩戒性程序) 规则》等一系列管理和评价公务员

职责的相关规定细则以及《预防贪污贿赂法》、《财

产审核法》等法律”［8］。新加坡历来十分重视精英

和人才，一贯实行高薪养廉政策，保证公务员较高的

工资福利待遇。根据新加坡政府 1972 年制定的《中

央公积金制度》，所有参加工作的新加坡国民都要

加入公积金，其中公务员的公积金达工资的 40%。
只要国民不触犯法律，退休后可以一次性提取，如果

被发现有贪污、受贿等行为，则公积金就会被全部撤

销。另外，据 2009 年新加坡公共服务署的数据，“新

加坡总统的年薪是美国总统的 6 倍，日本总理的 7
倍，仅初级部长的年薪就高达 828 万人民币。”［9］

除了健全的法律制度外，新加坡还具有健全的

廉政监督体系。
首先，新加坡议会主要在立法、财政、人事等三

大方面对政府进行全面监督。议会通过了预防和惩

罚贪腐的严厉法律。依据《新加坡宪法》，“议会还

具有批准政府提出的财政预算和决算的权力，并被

授予了对政府及官员询问、质询、弹劾和提出不信任

票等诸多监督权力”［10］。
其次，“新加坡还设立检查署来监督政府各部

门的财产，设立检查公署来负责对贪污受贿案件提

起民事或刑事诉讼”［11］。政府还严格把控选举费

用，对高职官员制定了道德准则，而且要求行政部门

自行开展腐败监督和评价。
最后，新加坡政府为了有效根除腐败，设立了独

立于警察系统的贪污调查局。作为新加坡最具有权

威的腐败监督机构，贪污调查局具有打击腐败的一

切权限，贪污调查局局长由国家元首直接任命。贪

污调查局接受和调查公私领域中发生的所有腐败行

为，提供减少腐败行为的各种处理方法和步骤，致力

于防止腐败的发生。贪污调查局处理腐败案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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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率和惩罚的严厉性。“接到投诉需在一周内答

复，要在 48 小时内对案件展开调查，整个调查过程

不得超过 3 个月。”［12］例如，“1975 年新加坡前政务

部长黄 循 文 因 接 受 2 000 美 元 的 旅 游 费，获 刑 4
年。”［13］“国家发展部部长郑章远曾颇受李光耀器

重，但 1986 年 被 查 出 受 贿，求 情 未 果，选 择 自

尽。”［14］还有一位政府高官仅仅因为说了谎，“坐了

3 个月的牢，公积金和退休金都被没收。”［15］

根据“透明国际”统计的清廉指数，新加坡在

2011—2016 年，连续达到平均 80 分以上的良好成

绩，一直入围全球前 10 名。据世界银行全球治理指

标数据，“新加坡的腐败监管指标也一直保持在全

球前 10 名，平均分高于 95 分。新加坡政府对私人

部门的监管效能也从 2007 年开始保持着全球前 10
名的高水平。”［16］基本上实现了更加透明化和制度

化的政商关系。
( 二) 日本: 政商关系复杂、社会反腐效果显著

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日本在历史上曾创造过

“东亚奇迹”。日本在经济辉煌的背后，渗透着复杂的

政商关系。一方面，企业家通过政治现金贿赂政治

家，试图获取商业上的好处; 另一方面，政治家通过企

业家获得政治现金，获取权力，从而开始寻租。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主要在跨国贸易、法律

的制定与修改等领域出现过较多的腐败。政界高官

或政治家受牵连较多，国会议员等在国会上接受询

问或被检察机关检举之后，被迫辞职，最终导致了众

议院解散或内阁政府倒下的乱局，政府层面的治理

也几度面临危机。1980 年后期的石油危机后，在政

府推进公共事业大型项目的过程中，一些综合建设

公司通过贿赂，从这些项目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而

政治家也得到了庞大的政治献金。随着日本政府公

共事业的民间化，政、官、企一体化的粘着结构也渐

渐变得更加牢固。尤其是进入 20 世纪 90 年后，政

商勾结的腐败开始猛增，几乎达到了 80%以上。
为此，日本几次修订《贿赂罪》，规定受贿对象

由之前的执政党和国会议员，扩大到作为行政最高

职务的内阁总理大臣、国务大臣、作为官僚最高职务

的事务部长，甚至地方公共团体的知事、市长也包括

在内。该法律的修改，在具体案件的审理中也逐步

见到了成效。1996 年，在《特殊养老院事件》中冈光

序治厚生事务部长和琦玉县高龄者福祉课课长接受

贿赂，让彩福祉集团顺利设立若干个社会福祉法人

和养老院，从政府获得 2 亿日元的补偿金，两个人因

此被判有罪。

另外，自 2000 年之后，日本的部分单位和公司

还设置了“第三者委员会”，以便发生案件时，由当

事人以外的第三方迅速构建危机管理体制，保证客

观而公正地调查整个事件。例如，1996 年日本发生

的岐阜县厅秘密经费事件，2003 年被查出后，由第

三者委员会负责调查。之后的千叶县社会福祉事业

团体事件，也设立了第三者检证委员会专门去调查

案件。“第三者委员会”在日本成为了公民社会参

与反腐败的重要舞台，它不受任何政治压力，也不受

财阀或企业的金钱诱惑，为每一件案件提供了宝贵

的线索，保证了法律的公平性。
日本的各媒体在反腐斗争中也起到了有效的监

督作用。1964 年，鹿岛建设株式会社为了获得九头

龙川水坝建设项目，向池田勇人首相进行政治献金。
同年 10 月，一家媒体以“政治现金 5 亿日元之谜，九

头龙川水坝竞标疑惑”的标题，曝光日本电源开发

株式会社前总裁任职时就与鹿岛建设株式会社保持

不正当关系，还指出池田勇人因参加自民党总裁选

而背负巨额债务。此后，池田勇人辞去首相一职。
1988 年，日本《朝日新闻》和多家媒体揭露了利库路

特株式会社向中曾根康弘前首相、任职中的竹下登

首相等 90 多名政治家贿赂尚未公开的 cosmos 股票

的黑暗内幕。此案件被称为日本“战后最大的企业

犯罪案件和受贿案件”，促使国会修改《公职选举

法》，规定政治家以及公职人员一旦被判决有罪，必

须开除公职。2009 年，日本残疾人团体和厚生劳动

省与广告代理店、邮政事业公司等狼狈为奸，伪造政

府文件。此案件本来由大阪地方検察庁特別捜査部

调查，但中途被《朝日新闻》揭露擅自修改物证后，

便失去了案件的调查权。最后该案件由最高检察院

接手，大阪地方検察庁特別捜査部的部长、副部长等

人陆续被逮捕。由此可见，日本媒体监督和打击腐

败的威力非同小可。
根据“透 明 国 际”统 计 的 清 廉 指 数，日 本 在

2011—2016 年，保持平均 70 分以上的良好成绩，一

直入围全球前 20 名。“90 年代，日本的腐败监管指

标排全球第 64 名，平均分为 84 分。2013 年，在全

球排第 43 名，平均分为 94 分。目前排名为第 39
名，平均分提高到 96 分。日本政府效能全球排名的

提高正好和腐败监管指标的上升成正比。由此可

见，日本公务员的清廉度在过去十几年间里持续提

高，使反腐败斗争取得了有效的成果。但日本政府

对私人部门的监管效能指标，除了在 2005—2009 年

期间保持全球排名第 51 名的良好成绩，直到现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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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停留在第 72 名。”［16］这说明在构建健康的政商关

系方面，日本还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 三) 韩国: 财阀体系根深蒂固、反腐力度空前

高涨

韩国曾是亚洲四小龙的主要代表之一，创造了

“汉江奇迹”。韩国的政商关系复杂程度不亚于日

本，在“恨文化”驱使下，韩国的几任总统都难逃腐

败指控的魔咒。无论是卢武铉，还是朴槿惠，都成为

韩国反腐败高压态势下的牺牲品。
财阀体系是韩国政商关系的一大特点，但也蕴

藏着腐败毒瘤。韩国政府与企业紧密联系在一起，

在很多重点产业领域进行了扶植、同时对大企业给

予了特别的保护。官商一体的理念促使财阀们相继

出现，并且作为韩国经济社会的顶梁之柱，始终控制

着国家经济政策的制定，还对政府政策的制定和执

行也产生了重大影响，甚至对国家、政党的发展和存

亡也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因此，韩国政治界高官等

上层结构比起一般公职人员涉及的腐败，引起的腐

败更为严重。由于这种腐败长期不受时代变化与政

权交替的影响，至今被认为是政府和执政党在治理

国家过程中的一大难题。
1949 年，韩国制定了《国家公务员法》。为了确

立公务员工作态度和纪纲，1960 年该法律又对违法

者的处罚细分为从重处罚和从轻处罚。1953 年，韩

国刑法第 7 章规定了《公职人员职务罪》，具体包括

职务遗弃罪、职务滥用罪和贿赂罪。1963 年，韩国

重新出台《国家公务员法》，并制订了《地方公务员

法》。1966 年，韩国的《特定犯罪加重处罚法律》中

规定对于受贿公务员从重处罚。1970 年，韩国制定

《国会议员伦理实践规范》，要求国会议员保持清

廉、严禁滥用职权和收受金品。同年，韩国还制定了

《公务员服务规程》和《公务员惩戒令》2016 年 9 月

开始实施的《禁止不正当请托及收受财物等的法

律》( 以下称《金英兰法》) 。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弥补

了反腐败相关法律存在的一些漏洞，有效控制了大

大小小、形形色色腐败的增加和扩大。《金英兰法》
规定只要公职人员收受财物( 财产性利益、招待、交
通、住宿、获取或产生利益的权利等) 等，就可以对

他进行处罚，公共机关和个人等都成为其法律的适

用对象。不管是否与职务相关、以何种形式，公职人

员不得要求或答应收受 100 万韩币以上( 1 次 /人) ，

否则，违反者将接受惩戒、刑事处罚、行政处罚等。
韩国一般由监察院、国务调整室、检察机关和警

察系统( 可统称为司法领域) 来负责打击和防止腐

败活动。另外，作为内部监督有内部监视与内部遏

制系统以及行动纲领( 行政领域) ，而外部监督有国

会、媒体组织以及市民团体等。1999 年，为了有效

控制结构型腐败的发生和蔓延，韩国又设立独立检

察制度。当发现有政府高官贪污或触犯法律，允许

不受政权影响的律师来负责案件，并进行搜查与起

诉。根据需要还可以向大检察厅、警察厅等机关申

请协助调查，要求派遣公职人员。至今，韩国共设立

了 11 组独立检察组，专门负责重大腐败案件的调查

和追究。典 型 的 案 例 包 括 2001 年 的“李 龙 浩 丑

闻”，韩国 G＆G 集团会长李龙浩贪污公司财产可兑

换债券 680 亿韩元、并操作股价。在调查过程中，检

察组又发现检察总长、金大中前总统二儿子的违法

事实。同样，2003 年韩国的“对北送金”，调查组在

调查现代集团是否秘密向北朝鲜汇款的过程中，韩

国前文化部部长、前青瓦台经济首席、前国情院院长

等均受到牵连。2008 年的“三星秘密资金”，涉及

到三星集团的非法秘密资金、经营权继承、2002 年

总统选举政治献金等问题等。
韩国为了改善不合理的行政制度、防止腐败，根

据 2008 年颁布的《腐败防止以及国民权益委员会设

置与运营相关法律》，设立了国民权益委员会。国

民权益委员会统合了之前的“解决国民烦恼委员

会”和“国家清廉委员会”、“国务总理行政审判委

员会”的业务，成为了韩国最权威的腐败监督机构。
该委员会具有投诉腐败( 由监察院、搜查机关等转

交给监督机关处理，涉及高官贪污可投诉到检察

院) 、防止腐败和行政审判的权力，其构成人员由总

统、国会以及最高法院直接任命。国民权益委员会

从 2003 年 9 月开始还定期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清廉

教育。在国民权益委员会实施的“韩国国民腐败认

知度调查”中，“有 59. 2% 的国民、55. 2% 的专家和

43. 7%的企业家认为韩国很腐败或腐败，而仅有

14. 0% 的公务员认为韩国很腐败或腐败。”［17］而且

“30%以上的韩国国民认为人情社会的传统文化是

滋生腐败的主要原因，其次是缺乏伦理意识，不合理

的制度与法律仅占 16. 2%”［!7］。韩国的《腐败防止

以及国民权益委员会设置与运营相关法律》明确了

“公职人员的行动纲领”，使该行动纲领更具有规范

性、实践性、自律性、方向性、预防性、贯彻财产登记

的公开与透明化，对一切公共财产的管理与监督，而

且导入了对内部告发者的保护制度，让政府有效降

低反腐败费用、提高政策执行的效率，同时也导入特

别检察制度、并设立了政府高官腐败调查机关。
73



2018 年 北 京 工 业 大 学 学 报 ( 社会科学版)

在政商勾结的恶性循环中，韩国政府与执政党

渐渐在国民心中失去了信任，由此，韩国的市民团体

和媒体在反腐败浪潮中成为了强有力的先锋队。
2011 年，韩国由学界、媒体、市民团体等各领域人士

参加了有关制定《金英兰法》的公开讨论会，提出了

宝贵的意见。法案通过之后，韩国记者协会认为该

法律有争议，向法院提出了违宪审查请求，虽然请求

没有被采纳，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也起到了对法律法

规的制定和执行监督的作用。
韩国的媒体一般只要不涉及暴力或种族等敏感

的话题，任何话题都可以去谈论。言论的自由化在

韩国较充分地体现出来，而“腐败”相关的报道也是

一直被媒体界视为“优质新闻”。历任韩国总统几

乎都因贪污腐败问题被调查或被迫下台，其中媒体

的作用不可忽视。例如，2016 年 7 月韩国的《朝鲜

日报》就崔顺实事件，专门报道了有关 Mir 及 K －
Sports 基金会的新闻，质疑这两个基金会的基金有

可能是以筹备朴槿惠前总统退休后的秘密资金。同

年 9 月，韩国 JTBC 电视台又揭露了崔顺实修改朴

槿惠前总统演说文的黑幕。由此“崔顺实事件”很

快被人们熟知。
根据“透 明 国 际”统 计 的 清 廉 指 数，韩 国 在

2011—2016 年，连续达到平均 50 分以上，排全球第

52 名。世界银行全球治理指标数据显示，“韩国的

腐败监管指标在过去 20 年里，一直排全球 70 名前

后，没有特别明显的变化。法律法规执行力指标从

2009 年开始由原来的全球第 61 名，提高到了 40 名

前后。政府的执行力、公务员的清廉度以及政府的

可信度等政府效能方面，虽然在 2011 年由全球第

50 名跃升到第 32 名，但后来一直停留在了第 40 名

前后。韩国的政府对私人部门的监管效能指标从

2000 年开始，每隔 4 年都会提高很多，目前排全球

第 46 名。”［16］

( 四) 印度尼西亚: 腐败毒瘤深、国家治理阻力

不小

印度尼西亚曾沦落为荷兰的殖民地长达 300 多

年，被统治和被支配地位使这个国家形成了“上下

垂直关系”的社会交际文化。这种畸形的人际关系

又让印度尼西亚成为“腐败的天国”。苏哈托上台

后，由于政治上的高度集权，导演了一场大肆滥用权

力的历史性悲剧，各种贪污腐败渗透在中央到地方、
官场到商界的每一个角落，最终导致了政府的没落

和崩溃。有学者曾指出“因印度尼西亚军队的双重

职能，军队在政治经济领域中的参与度很高，也对腐

败的猖獗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18］。“据世界银

行估计，过去 30 年里印度尼西亚发展预算的 30%
被贪污腐败挥霍一空。”［19］。

由于受到强大的政治压力，法院、检察机关和警

察系统都拒“腐败案件”之千里之外，好多腐败案件

都未能彻底结案。“就仅 1999—2000 年的时间里，

印度尼西亚再次因贪污腐败损失了 270 万亿印尼

盾。”［20］官官之间、官商之间相互包庇、相互狼狈为

奸，一次次引来范围更广、程度更深刻、损失更庞大

的腐败。腐败在这个国家已经成为一种文化渗入到

了人们的意识中。于是瓦希德上台后，立即颁布了

《根除贪污犯罪法》。该法律规定贪污犯最高有可

能获 20 年的有期徒刑，特殊情况甚至也有可能判处

死刑。还专门设立了“根除腐败委员会”，在 2002
年制定的《根除腐败委员会法》中明确规定了该委

员会的职责和权限，具体有协调监督反腐败机构、国
家管理工作、银行、调查起诉腐败案件、采取防止腐

败措施等。此外，还设立了“全国法律委员会”“投

诉委员会”“国家官员资产审计委员会”“全国调查

腐败委员会”等。另外，印度尼西亚制定了《财产申

报制度》，“规定官员必须申报财产的范围包括最高

国家机关的国家领导人，违反者将根据《公务员纪

律条列》进行惩罚。该制度有效遏制和防止了腐

败，也成为了进行反腐败的重要证据。”［21］。
尽管致力于建立和完善法治体系、成立反腐败

机构、改革司法系统，进入 21 世纪后的印度尼西亚

仍然摆脱不了世界上最腐败国家之一的耻辱。之后

相继上台的梅加瓦蒂、苏西洛等都未能有效地改善

被腐败乌云笼罩的恶劣环境。“到了 2009 年，在 19
个省市县议会，至少有 400 名左右的议员牵扯到了

贪污案件。”［22］亚洲开发银行的专家曾指出，“在过

去印度尼西亚的发展战略中，表现最弱的可能就是

国家治理能力。”［23］有学者认为，“印度尼西亚现代

化进程中的腐败问题之所以无法根除，成为一种痼

疾，在于法律与道德体系不规范，相关政策的执行力

度远远不够，导致无法及时对腐败现象起到制约

作用。”［24］

根据“透明国际”统计，印度尼西亚的清廉指数

在 2011—2015 年，连续达到平均 35 分以上的成绩，

在全球排 100 名前后，2016 年有大幅度改善，居于

全球第 90 名。“1998 年—2005 年间，印度尼西亚的

腐败监管指标的全球排名，在第 195 名和第 172 名

之间反复起伏。2007 年超越过中国，排到了全球第

145 名，至今仍停留在这个水平上( 中国已提升到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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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第 116 名) 。法律法规执行力指标也一直排 150
名前后。政府的执行力、公务员的清廉度以及政府

的可信度等政府效能方面，从 1996 年排全球第 125
名，提升到了 100 名前后。政府对私人部门监管效

能指标的排名则在 125 名前后。”［16］

三、结论及借鉴意义

( 一) 结论

东亚四国的反腐败经验，验证了反腐败成果在

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的关键性作用。笔者通过对

四国相关反腐经验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 反腐败必须制度反腐与社会反腐同时并用，

这样，反腐败的正能量才能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起

积极推动作用。东亚四国的反腐败的一个共同特

点，即四国政府一手抓制度反腐，另一手抓社会反

腐。制度反腐则使得反腐败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是

反腐败合法性来源; 社会反腐败则是构筑反腐败的

社会基础和舆论阵地，使得反腐败具有可持续发展

的基础。
2. 工业化时期反腐败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同步

进行。东亚四国的反腐败过程也是伴随工业化、现
代化同步推进。一般说来，新加坡、日本、韩国在工

业化没有完成之前，其腐败程度与印度尼西亚不相

上下。一旦工业化、现代化完成，新加坡、日本、韩国

的反腐败则使得法制化更加清晰，反腐败制度更加

完善，国家治理现代化程度也随之提高。
3. 如何有效制衡公共权力，是反腐败关键，也

是考验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否成熟的关键因素之一。
东亚四国发展经验表明，对公共权力进行监督、核

查，则有助于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能够有效地减少

贪污腐败现象的发生，树立社会公正、清廉的风气，

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稳步推进无疑具有积极作用。
诚然，反腐败问题在我国也是和国家与党的生

死存亡紧密联系在一起，直接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前途命运。在全面深化改革关键时期，“反

腐倡廉”越来越和国家治理现代化、党的领导与执

政能力紧密联系在一起。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

“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全面

深化改革过程中实现反腐倡廉建设也提出了新的要

求［25］”。随着反腐倡廉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深入，

“在十八届四中全会上中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中

共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问题的决定》第一次

提出要坚持法治国家与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一体

建设。”［26］这次十九大报告强调: “要依法赋予监察

机关职责权限和调查手段，要求国家监察委员会与

中央纪委合署办公。这也是党中央提出的一项重要

的政治体制改革，根本目的就是要加强党对反腐败

斗争的统一领导，要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

人员监察全覆盖。正在制定起草的国家监察法将赋

予国 家 监 察 委 员 会 以 监 督、调 查、处 置 的 职 责

权限。”［27］

( 二) 借鉴意义

本文通过考察新加坡、日本、韩国、印度尼西亚

等东亚四国的反腐败与国家治理，其成功的经验和

失败的教训值得我国反腐败斗争与国家治理参考与

借鉴。
1. 严格党风建设，抓住关键少数，可提高我党的

执政合法性。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是反腐败与国

家治理现代化的设计者、引导者和推动者。严格党风

建设，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可以在党内起到

率先垂范，示范带动作用。新加坡通过高薪养廉制

度，以及严格的腐败监督制度，让人民行动党的关键

少数发挥示范作用，培养了稳定的良好政治环境，这

对中国共产党党风建设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中国

共产党正在推行的“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

化，必将进一步推动党风建设，抓住关键少数，对提高

我党的执政合法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 完善《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补缺反腐制度

的短板。《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是反腐败的一项根

本制度，有助于对腐败分子形成威慑，和相关部门的

有效监督。东亚四国都颁布了相关的《公务员财产

申报制度》，尽管各国执行的效果不一，但总体上奠

定了反腐的重要基础。1995 年 4 月 20 日，中共中

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布了《关于党政机

关县( 处) 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 以下

简称《规定》) 。2010 年 5 月 26 日，中共中央办公

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

有关事项的规定》( 以下简称《个人事项规定》) 。党

的十八以来，对《个人事项规定》进行了修订，并颁

布了《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查核结果处理办

法》( 以下简称《办法》) ，这些《规定》、《个人事项规

定》和《办法》在实践中借鉴了包括东亚四国的一些

做法，但还待完善的地方，比如财产的申报只是被有

关部门掌握，没有向社会公开，至少内部公开没有做

到。另外，如何将《规定》、《个人事项规定》和《办

法》推广到所有公务员，完善《公务员财产申报制

度》将对反腐制度建设是一个重要考验。
3. 通过制度化的监督机制，树立健康的政商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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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日本和韩国一些内阁的倒台，很大程度上是因

为没有处理好政商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是权力制度

化监督缺位导致。对于我国而言，“要进一步加强

党内监督、民主监督、人大监督、审计监督、司法监

督、社会监督等，形成对权力的监督合力。”［28］中国

处于改革转型的关键时期，政商关系比较突出，并且

时常与腐败相伴而生。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6 年两

会期间，看望全国政协民建、工商联界委员座谈会时

强调提出“领导干部和民营企业之间要建立起一种

“亲”“清”的新型政商关系［29］”。我们要建立新型

政商关系，需要从制度层面剥离领导干部行政权与

商业权，国有商业机构需要去行政化功能等，把商业

决策权与运营权真正还给市场。
4. 增强社会的参与度，提高信息的透明度。社

会的广泛参与是打击和防止腐败斗争取得胜利的重

要保障，也是反腐获得民众认可的重要路径。东亚

四国反腐败经验表明，成功的反腐败社会广泛参与

不可或缺。而我国社会的反腐败功能，还有待于提

高，主要表现社会舆论监督力度不够，群众直接参与

度不高等。政府为了积极引导市场与社会参与反腐

问题，应该尽可能多地提供能广大民众获取信息的

渠道，多听取民众的宝贵意见。
总而言之，反腐败是一项长期的工作，不可能一

蹴而就。我国需要建立制度化、机制化的反腐体制

和监督体制，树立健康的政商关系，发挥社会力量参

与反腐，提高反腐败的社会认可度，从而提高执政党

的执政能力，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上一个新的

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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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i-Corruption Experiences of the Four Countries in East
Asia and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XU Liping，LI Hua
( Nation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rategy，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007，China)

Abstract: Anti-corruption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long-term stability of the country，which has played a
key role in its modernization of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The corruption combat is an ultimate approach to
improve the national governance，which can also optimize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architecture and
institutional system，and improve the consciousness and capability of the ruling power for the people．
How to supervise and restrict the power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anti-corruption and modernization of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The four countries in East Asia have similar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background
with China． Their experiences of the corruption combat offers great reference for China to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clean government． Based on the
document analysis and field research results，from the two perspectives of history and reality，and by the
comparative approach，this article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concrete measures of the mechanism anti-
corruption and the social anti-corruption of the four countries in east Asian and their influence on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This has an importa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run the party
strictly，catch hold of the few key cadres，optimize the civil servants property declaration system，

complement the short board of the anti-corruption，strengthen the institutional anti-corruption，and
establish the clean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tics and commerce through the systematic supervision．
Key words: four countries in East Asia; anti-corruption;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manage

state affairs according to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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